共青团安徽财经大学委员会文件
　　　　
校青字〔2016〕21号

关于申报2016年国家级、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通知
各学院（部）：

为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，教育部启动了2016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工作，教育部现启动2016年国家级、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项目报送工作。根据相关文件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、 项目培育

按照“兴趣驱动、自主实践、重在过程”的原则，鼓励开展团队合作项目。各学院（部）要加强管理，积极组织计划项目和学生团队，在此基础上申报国家级、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。

2、 立项程序及材料提交

1、为了方便广大学生申报，本次申报采取网络申报方式，请学生登录“校园网—机构设置—党政部门及工团组织—团委—团学系统—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平台”(地址http://211.86.241.245:9999/)登入(登陆用户名:学生为学号，教工为教工编号，密码为教务系统登陆密码)。请学生按照申报程序进行申报，以免影响项目申报与审核。在线申报时请注意必须选择项目批次（国家级、省级）。所有项目在线申报时间为2016年3月28日—2016年4月14日，逾期不能申报。相关负责单位将按照网络评审程序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。

2、指导老师首先对申报项目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后，各学院（部）对本单位申报项目进行网络在线审核，学院审核未通过的项目,学校不予评审。各单位应认真审核后进行推荐申报，提出推荐名单，认真阅读填表说明填写最终申报推荐的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信息表》1份（附件1），纸质版（加盖公章）于2016年4月19日前报至校团委，电子版发送至actw119@163.com。联系人：张楠；联系电话：3173080。汇总表中所列推荐项目必须与系统在线申报推荐项目一致。

3、 有关要求

1、请各学院（部）高度重视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工作，积极组织推荐申报。

2、本次申报包括2016国家级项目和2016省级项目两个批次，项目负责人申报项目时务必注意选择合适的批次，每名学生每次只能主持或参加一个项目，不得同时主持或参加两个或两个以上项目；项目负责人已有项目未结项验收或验收不合格者，不得作为负责人申报本次项目；批准立项时，负责人距离毕业至少有一年的时间。每个项目由3—5名相关专业学生组成项目研究团队，团队的组建提倡学科交叉与联合；鼓励低年级学生申报创新训练项目，鼓励高年级学生申报创业训练项目与创业实践项目。项目组成员在认真讨论的基础上，在规定时间内登陆安徽财经大学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管理系统，完成申报；每个导师至多指导两个项目，指导老师原则上须具有中级以上职称，具有项目研究所需的业务水平和相应的科学研究能力。
3、项目一经审核后，不得随意调整项目名称、项目类型、项目负责人、项目组成员等。如有特殊情况，确需更换项目负责人、增减项目组人员的，须由原项目负责人提出书面申请交本学院审核后,交至校团委，经同意后方可变更。未经批准，擅自进行上述变更的项目，将不予结项验收。

附件：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信息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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